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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 公 布 版 ）  

壹、案  由：據悉，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前審判長蔡明宏邀

約女法官開車前往陽明山用餐，於下山回程

途中疑涉不當騷擾等情案。 

貳、調查意見： 

有關「據悉，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前審判長蔡明宏邀

約女法官開車前往陽明山用餐，於下山回程途中疑涉不

當騷擾等情」案，案經向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

院)、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調取相關案卷

審閱，並於民國(下同)113年2月1日詢問被害人D女(本案

其他被害人、證人亦同此方式代稱)、2月6日詢問被害人

E女、2月7日詢問被害人B女及A女；2月20日約詢士林地

院法官蔡明宏；4月17日邀請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姜世明

教授、最高法院錢建榮法官、福匯律師事務所王惠光律

師、寬和法律事務所謝良駿律師到院諮詢；嗣再於113年

5月8日約詢證人4、證人2、5月10日約詢證人7、前書記

官長陳美月、5月13日約詢證人8、6月3日約詢士林地院

前院長陳宗鎮、吳景源，及司法院副秘書長黃麟倫、士

林地院院長彭幸鳴，暨相關業務主管人員，全案業調查

竣事，調查意見臚陳如下： 

一、士林地院法官蔡明宏身為該院資深法官，且長期擔任

審判長、行政庭長、庭長等重要職務，卻未能潔身自

愛，保有高尚品格，反利用其職場上之優勢地位，性

騷擾及強制猥褻多名女性下屬，重創法官形象與職務

尊嚴，嚴重減損民眾對司法之信賴，核已違反法官法

第18條第1項前段、法官倫理規範第5條等規定，而有

法官法第30條第2項第4款及第7款、第49條第1項所列

應受懲戒之事由，違失情節明顯重大： 

(一)按法官職司憲法所賦予依法審判之重責，其職務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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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之行為能否通過公眾檢視，攸關司法公信，故法

官法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法官不得為有損其職

位尊嚴或職務信任之行為。法官倫理規範第5條亦

規定：「法官應保有高尚品格，謹言慎行，廉潔自持，

避免有不當或易被認為損及司法形象之行為」。違

反前揭規定，情節重大者，核乃法官法第30條第2項

第4款及第7款所列之事由，依同法第49條第1項規

定，其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 

(二)查本案被調查人蔡明宏為年資超過30年之資深法

官，並自95年10月2日起，即長期擔任士林地院審判

長、行政庭長、庭長等重要職務，職司平亭曲直、

斷人是非之神聖職責，其對他人身體自主權之尊重

與保障，理應具有高度認知，且應落實作為個人日

常人際互動之準則。詎蔡明宏竟不能潔身自愛，反

利用其職場上之優勢地位，多次假藉名目邀約女性

下屬，再製造與其等在密閉空間中單獨相處之機

會，趁機伸出狼爪，因而於93年間性騷擾A女、96年

間強制猥褻B女、98年間性騷擾C女、99年間多次性

騷擾D女、111年11月15日強制猥褻E女得逞；其違失

情節要以： 

1、於93年3~9月間，性騷擾A女： 

蔡明宏於93年3~9月間某日，於上午庭期開

完後，以邀約A女一同午餐為由，開車將A女載往

陽明山上用餐，再於餐後利用A女人生地不熟之

情況，將A女載至陽明山上某陌生地點停車後，出

手撫摸坐在副駕駛座上之A女的脖子與肩膀，嗣

經A女激烈反抗後始停手。 

2、於96年11月7日，強制猥褻B女： 

蔡明宏於96年11月間，以感謝B女職務辛勞

為由，邀約B女共進晚餐，B女雖百般推辭，然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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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蔡明宏時任行政庭長權勢，只能應允，兩人於

96年11月7日晚間前往餐廳。用餐時蔡明宏藉口

士林地院將舉辦淨山活動，須前往陽明山勘查路

線，要求B女儘速吃完以陪同前往，B女於是草草

用餐完畢，搭乘蔡明宏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前往

陽明山。惟蔡明宏抵達山區後，持續於多個地點

拖延逗留，嗣於22時30分左右驅車轉往北投方向

人車稀少之路徑駛去，最後將車輛停靠在某偏僻

處之避車彎內，以要幫B女按摩肩膀為由，要求B

女前往汽車後座，B女懼於蔡明宏之職位及權勢，

不得不隱忍屈從，蔡明宏在汽車後座為B女按摩

肩膀過程中，假借職務上之權力，不顧B女言詞及

肢體抗拒，違反B女意願，對B女為強制猥褻行為。

嗣B女趁隙推開右後車門逃出車外，蔡明宏始罷

手。 

3、於98年12月24日，性騷擾C女： 

98年12月24日下午，蔡明宏以要開車至佳德

鳳梨酥店購買禮盒，但該店不好停車，需有人留

在車上幫忙看車為由，要求C女陪同前往購物，C

女因蔡明宏之前即曾多次邀約陪同購物遭其敷

衍推拒，此次又遭蔡明宏緊緊追問，強調「只去

一下而已」，不得已只好應允。惟購物完畢後，蔡

明宏復藉口心情不好，想要看電影，將C女載至西

門町峨眉停車場停下。下車後C女本以為是要到

電影院，心想電影院是公共場所應該沒有危險，

詎蔡明宏竟是將之帶到包廂式之「U2電影館」觀

看MTV，並於影片撥放期間，漸漸往C女所坐位置

靠近，靠近之後開始有意無意就輕碰她一下，最

後更直接對C女伸手襲胸；之後恰巧蔡明宏手機

有人來電，始中斷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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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於99年3月間，多次性騷擾D女： 

（1）99年3月24日18時許，蔡明宏以有資料要存給D

女為由，要D女攜帶隨身碟，隨同其返回蔡明宏

之個人辦公室。惟進到蔡明宏辦公室後，蔡明

宏先是於存檔過程中，多次藉機用手肘觸碰D女

胸部側面，還會出手壓D女肩膀向前低下去看螢

幕，再用手掌故意碰D女胸部，嗣D女警覺蔡明

宏可能是在吃豆腐，已無心細看；突然間蔡明

宏右手竟直接順著D女肩膀往下滑，撫摸D女背

部、腰部一直到臀部。D女驚駭莫名，身體往後

退縮，蔡明宏隨即頭朝D女胸部貼近，一直要D

女打他的頭。D女連忙將其推開並向後退縮，一

面指著電腦螢幕大聲喊道：「拷好了!拷好了!」，

之後趕緊藉機開門離去。 

（2）99年3月27日下午，蔡明宏見D女到院加班，便

要求D女至其辦公室，D女內心畏懼，不敢前往，

未幾蔡明宏再度返回，宣稱其電腦不知為何沒

有聲音，之後即一直糾纏要D女到其辦公室。D

女見其態度堅決，不去似乎不行，且想到法官

助理辦公室就在蔡明宏的辦公室旁，當時也有

人來加班，應該不會怎麼樣，乃勉強同意前往。

惟進到蔡明宏辦公室後不久，蔡明宏開始出手

拉扯D女手腕，一直要D女與其同坐在同一張「單

人座椅」上。D女爲使其鬆手，最後只好側倚在

該座椅旁扶手，看著蔡明宏操作新電腦；惟卻

見蔡明宏只是一昧在筆電桌面上的捷徑亂按，

終於確認蔡明宏只是在藉詞拖延，乃對蔡明宏

表示「我不懂電腦」，然後走向門口，惟正當D

女要跨門出去前一剎那，卻突然被蔡明宏從後

方雙手環抱，並遭蔡明宏隔著褲子以下體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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臀部；D女既羞愧又氣憤，但因顧及蔡明宏是長

官不敢用力反抗，只能奮力扭脫，儘速逃離蔡

明宏辦公室。 

5、於111年11月15日，強制猥褻E女： 

111年11月初某日，蔡明宏邀約E女至陽明山

用餐，E女因誤認蔡明宏所邀約者為數名該院同

事共同參加之聯誼餐敘而應允前往。雙方嗣確認

用餐日期為111年11月15日。當日中午12時19分

許，E女隨同蔡明宏前往停車場，始發現現場僅有

其與蔡明宏2人，惟於蔡明宏特意催促下，仍搭乘

蔡明宏駕駛之自用小客車至陽明山竹子湖之○

○美食餐廳用餐。用餐結束後，蔡明宏竟未循正

確路徑下山返回，反於不詳路口處轉彎繞路往山

上駛去，最後駛至產業道路盡頭之某處，藉詞頭

暈需暫事休憩而將車暫停路邊後，突然對E女展

開強制猥褻之犯行得逞。E女因數度嘗試掙脫未

果，而哽咽、啜泣，嗣佯稱方才用餐時Line訊息

提示音不斷作響，係其審判長甲在聯絡，已經到

辦公室門口找人等情，要求蔡明宏開車下山，蔡

明宏聞言始將車駛離該地並返回該院。 

(三)上開違失情節，業經本院約詢相關被害人指證歷歷，

蔡明宏於本院詢問時，雖矢口否認有各該違失行

為，惟本院經與所調得之全案卷證互核，堪以認定

被害人之指述為真實。其中強制猥褻E女部分，業經

法官評鑑委員會112年度評字第4號案決議「報由司

法院移送職務法庭審理，建議撤職」；強制猥褻B女，

及性騷擾A女、C女、D女部分，另據司法院113年第

1次及第2次人事審議委員會決議「移送本院審查」；

又士林地檢112年度偵字第26968號案並就蔡明宏

強制猥褻B女及E女部分提起公訴，嗣經移轉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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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8月21日以113年度侵訴字

第32號判決：蔡明宏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故意

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1年6月(對B女犯罪部

分)，又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1年(對E女犯罪

部分)；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2月。 

(四)綜上所述，士林地院法官蔡明宏身為該院資深法官，

且長期擔任審判長、行政庭長、庭長等重要職務，

卻未能潔身自愛，保有高尚品格，反利用其職場上

之優勢地位，性騷擾及強制猥褻多名女性下屬得

逞。其慣犯行徑凸顯其嚴重欠缺自我控制能力，不

但造成B女等被害人長期之精神痛苦與陰霾，更直

接重挫法官形象與職務尊嚴，嚴重減損民眾對司法

之信賴，核已違反前揭法官法第18條第1項前段、法

官倫理規範第5條等規定，而有法官法第30條第2項

第4款及第7款、第49條第1項所列應受懲戒之事由，

違失情節明顯重大。 
 
二、本案士林地院歷任院長處理B女遭蔡明宏強制猥褻事

件，未依當時適用之兩性工作平等法第13條第2項規

定，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不但導致B女事

後陷入長期之人際孤立處境，及蒙受行為不檢的不實

流言達數年之久，更足使其他遭蔡明宏性騷擾(侵害)

之被害人產生寒蟬效應，而不利全案事實之有效揭

露；另外，書記官長陳美月於99年8月間即獲悉有另名

D女受害情事，卻未於士林地院政風室調查B女事件期

間適時提供相關資訊，導致該院錯失蔡明宏恐為性騷

擾(侵害)慣犯之重要訊息，且之後D女決定不申訴後，

更逕將其申訴書以碎紙機碎掉，影響相關事證之保

存，均核有違失，情節明確。其等人員主觀上或許並

非刻意包庇，且礙於時效限制亦已無移送懲戒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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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惟鑑於系爭情節，客觀上確實強化了蔡明宏僥倖

心態，並導致該院嗣再度發生女性同仁受害情事，本

院認為仍應予以理清並翔實公布，俾以真相承載遲來

的正義，撫慰受害人當年傷痛於萬一： 

(一)按91年l月16日制定公布之兩性工作平等法
1
第13條

第2項規定：「雇主於知悉前條性騷擾之情形時，應

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同法第2條第2

項規定：「本法於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

亦適用之。」又依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2
99年3月11

日勞動三字第0990064489號函釋：所稱「知悉」應

包括雇主「可得知悉」之情形在內，並不以申訴人

需向雇主提出性騷擾申訴為限；勞動部111年11月

25日勞動條4字第1110141071號則函釋：「所謂『糾

正及補救』，旨在課雇主應採取適當之預防、糾正、

懲戒及處理措施之責任，包括雇主知悉性騷擾行為

發生時，不論性騷擾事實之有無，主動介入調查以

確認事件之始末，及調查完成後設身處地被性騷擾

者之感受，採取具體有效之措施，如認當事人有輔

導或醫療之必要時，得引介專業輔導或醫療機構，

給予完善之保障，使被性騷擾者免處於受性騷擾疑

慮之工作環境中。又雇主應採取、考核及監督，確

保懲戒或處理措施有效執行，避免相同事件或報復

情事之發生。」等語。 

(二)查蔡明宏於96年11月間，強制猥褻B女一案，時任士

林地院院長陳宗鎮因受偶然知悉此事之證人 4告

知，而亦獲知其事，此有證人4於99年9月6日提送該

院政風室之書面報告，及本院113年5月8日之約詢

                   
1
 已於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名稱改為「性別平等工作法」；而新法第13條第2項前段仍規

定：「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下列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2
 已於103年2月17日，升格改制為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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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錄，在卷足憑；惟陳宗鎮院長不久即於97年1月22

日卸任改調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院長，爰現有案

卷並未查有陳宗鎮於士林地院院長任內對此案積

極查處之事證。 

(三)嗣士林地院院長由吳水木於97年1月22日接任；同

期間，B女因本案事件後，發覺開始遭周遭同仁刻意

疏遠及不實耳語流傳，一時無計可施且深感委屈，

乃自行於97年2月25日提出辭呈。書記官長(下稱官

長)陳美月因前往慰留，經細問B女辭職原因，獲悉

蔡明宏對其強制猥褻，及事後仍多次撥打其私人電

話，試圖邀其用餐等情事。陳美月官長嗣陸續與B女

進行多次訪談，及調閱雙方當事人之院內通聯紀

錄，並赴所指稱之餐廳查訪(惟該餐廳業於96年12

月底結束營業)，最後以查無具體實證，及B女不願

提出申訴為由，於97年5月28日將相關調查過程及B

女所述內容做成書面，向院長吳水木面報後，即逕

予結案；之後直至吳水木99年6月29日卸任士林地

院院長職務的將近二年期間，均查無該院對本案有

何追蹤續處或關懷輔導之紀錄，此有士林地院檢送

之該院辦理本案之全案卷證可資查考。至於吳水木

院長於113年4月22日司法院訪談時，雖亦坦承不曾

找過受害B女了解事件情形，惟另陳稱其剛到任院

長一個月內，即因證人4親至其辦公室反映該案，而

於當天主動指示陳美月官長進行調查，並稱其不知

道B女辭職等語。然本院113年8月9日聯繫證人4獲

復：「伊只有向陳宗鎮院長反映過；而且伊當時認為

陳院長會處理，怎麼可能還會再跟吳院長反映。」、

另同日聯繫陳美月官長獲復：「伊調查B女遭性騷擾

一案，係因處理B女辭職一事而衍生，是伊自己主動

展開調查，再將調查結果報告吳水木院長，並非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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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交辦；至於調查過程中有無先向吳院長請示，

伊已無印象。」，上開所述內容，核分別與其等在99

年間士林地院政風室訪談時之陳述相一致；另B女

97年2月25日之辭呈文書，其上除有證人9、證人5陳

請慰留之會簽意見外，並有官長陳美月97年2月29

日會簽「經予慰留，B女取消辭意」，及院長吳水木

同日親批「存查」等文字。是依前揭陳述與書證，

堪可佐證吳水木院長就其處理本案之相關經過，容

有記憶偏誤之情形。 

(四)99年6月29日，吳景源接任士林地院院長職務
3
。同

年8月20日自由時報A24版刊登B女事件之報導，吳

景源院長隨即於當(20)日責成證人8進行調查。99

年10月4日，士林地院政風室簽呈調查結果略以：

「審究B女諸項說明、各關係人之訪談內容、文件及

○○○○○○股份有限公司復函之B女通聯紀錄等

資料，並未發現其陳述存有矛盾謬誤之處；復觀蔡

庭長提出多項說明暨反駁，其相關說法雖指陳甚

詳，惟經本室縝密查察，似猶非毫無疑義。……擬

辦：本事件經媒體報導後，陸續有人就此於『法官

論壇』、『司法行政論壇』上網發表意見，研判蔡庭

長恐有引發物議之虞，爰謹建請鈞長宜為適當之處

置，俾茲因應。」，案經吳景源院長於同日批示：「目

前查無具體事證，惟蔡庭長任行政庭長既有爭議，

爰准其辭卸行政庭長暨襄閱刑事書類職務」；人事

命令並於同日發布，訂於99年10月15日生效。99年

10月8日，吳景源院長另依政風室簽呈意見，將本案

送交該院法官自律委員會(下稱自律會)評議。惟該

自律會99年12月27日決議結果，僅認定蔡明宏「假

                   
3
 任期至102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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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淨山活動勘查路線，邀約代理該股事務之○○○

上陽明山，二人獨處，逗留至深夜。行為不檢，有

損司法清譽」，建議予以申誡一次；嗣經該院考績委

員會於100年5月6日，併同司法院函請重行核議蔡

明宏99年度考績案，決議：「一、蔡明宏申誡一次。

二、蔡明宏99年度考列乙等，分數79分。」，函報臺

灣高等法院(下稱臺高院)層轉司法院。100年6月8

日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結果，加重懲度為

「申誡二次」；並由司法院於100年6月22日發布懲

處令在案。 

(五)綜觀前揭三位院長在任期間，於知悉蔡明宏疑對女

性下屬性騷擾情事後，雖或有進行相關行政調查，

惟均未依當時適用之兩性工作平等法第13條第2項

規定，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影響所及，

B女從96年底遭強制猥褻之時起，至101年調至他機

關為止之期間，士林地院同仁因懍於蔡明宏權勢，

致使B女於事件後不久即長期處於孤立之處境，例

如：一進會議室，坐下後旁邊其他人立刻都閃開；

休假找不到代理人；更曾經有同事開庭被蔡明宏

罵，該同事竟直接對她說，就是因為和她走太近，

害伊被罵等情；而B女99年8月23日提送士林地院政

風室之書面報告，曾提及其當時處境與心境：「……

我開始領悟到什麼是人性。漸漸學習一個人低調的

工作、生活，偶而遇到有同事邀約一起吃午餐，我

可以高興一整天，彷彿暫時在監牢裡被解放出來一

樣。每次請假找代理人時，就是我最痛苦的時候，

因為我知道沒人願意跟我扯上關係。我只能乞求自

己別生病，別發生必須親自處理的私事……去年陸

續來了幾個新長官，我以為會有好轉。一開始在路

上見了面，新長官會主動打招呼、閒話家常。我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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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著，終於快要回到正常的生活，有正常的人際關

係了。但漸漸地，再見到這些長官時，有的表情變

的很不自然、有的開始閃躲、更有的假裝沒看見我。

我只能對自己深深嘆一口氣，在內心對自己說：沒

關係，我知道你們在想什麼，應該是那些傳言在作

祟。沒關係的，一直都是這樣的，沒關係，沒關

係……」，亦可佐參；另並有證人2、證人3於112年

9月1日在士林地檢偵訊時之相關證述可證B女於事

件後遭職場孤立、霸凌之情事應屬非虛。更有甚者，

本案遭蔡明宏性騷擾(侵害)之其他被害人，在眼見

B女於事件後遭報復、孤立之處境後，殊難想像其等

如何再有勇氣出面揭弊；是本件蔡明宏此一性騷

(侵)慣犯，雖加害多人、一犯再犯，竟能逍遙法外

數十年，士林地院處理B女事件當時之相關不作為

導致之寒蟬效應，亦允為其中重要關鍵。本件他案

被害人E女112年6月16日與院內某同仁在臉書上之

對話，該同仁所陳：「嗯嗯嗯 他
4
的故事超多 也還

有其他被害人 以後有機會再講」、「我覺得以前上

新聞那件 當時的官長 院長處理得很糟糕 後來大

家又有點鄉愿 所以導致現在還是這樣 很無奈」、

「看起來是平衡報導 行政調查 但就也是影射女

方很混亂之類 最後的處理算是輕輕放下 官方也

是有出來護航 不過也許是早期官僚作風導致」、

「法院體制某程度算很封閉 現在院長人不錯 希

望會好好處理」等語，堪可佐證。 

(六)另查，本件B女遭蔡明宏強制猥褻一事於99年8月20

日經媒體披露後，另位曾於99年3月間遭蔡明宏性

騷擾之D女，因激於義憤，於當日17時45分許亦向證

                   
4
 指蔡明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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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2透露受害情事，嗣經證人2協助與陪同下，於8月

27日提交記載事件完整經過之「申訴書」，向陳美月

官長面報事件始末。按陳美月前於97年3~5月間調

查B女事件完畢後，復於99年8月間收受D女遭蔡明

宏性騷擾之指述，理應有所警覺之前B女對蔡明宏

之強制猥褻指述，可能為真，詎陳美月於次(9)月9

日士林地院政風室就B女事件進行調查訪談時，及

100年5月6日出席士林地院考績委員會討論蔡明宏

懲處案時，均不曾透露有其他受害人情事，導致士

林地院錯失蔡明宏恐為性騷擾(侵害)慣犯之重要

訊息，而未能於99年事發當時即予查明嚴懲或汰

除，最終衍生該院嗣再度發生女性同仁受害情事；

陳美月官長上開不作為，實難謂無怠失。至於D女提

交前揭「申訴書」後不久，因家人意見，決定不申

訴，陳美月竟未以密件方式將該申訴書歸檔存查或

退還申訴人D女，而係直接以碎紙機碎掉，若非證人

2當時另留有影印本，本件記載D女受害經過之重要

書證，即遭滅失，則縱使十餘年後，D女事件因另位

受害人E女提出申訴案之契機，連帶受到關注展開

調查，亦恐因事件經過已久，當事人D女記憶模糊致

證述未盡完整，而影響相關事實之認定；是陳美月

系爭作為亦難謂妥，確有未當。 

(七)綜上所述，本案士林地院歷任院長處理B女遭蔡明宏

強制猥褻事件，未依當時適用之兩性工作平等法第

13條第2項規定，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不但導致B女事後陷入長期之人際孤立處境，及蒙

受行為不檢的不實流言達數年之久，更足使其他遭

蔡明宏性騷擾(侵害)之被害人產生寒蟬效應，而不

利全案事實之有效揭露；另外，官長陳美月於99年

8月間即獲悉有另名D女受害情事，卻未於士林地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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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室調查B女事件期間適時提供相關資訊，導致

該院錯失蔡明宏恐為性騷擾(侵害)慣犯之重要訊

息，且之後D女決定不申訴後，更逕將其申訴書以碎

紙機碎掉，影響相關事證之保存，均核有違失，情

節明確。其等人員主觀上或許並非刻意包庇，且礙

於時效限制亦已無移送懲戒之實益
5
，惟鑑於系爭情

節，客觀上確實強化了蔡明宏僥倖心態，並導致該

院嗣再度發生女性同仁受害情事，本院認為仍應予

以理清並翔實公布，俾以真相承載遲來的正義，撫

慰受害人當年傷痛於萬一。 
 
三、士林地院處理E女遭蔡明宏強制猥褻一案，相關應處

作為尚屬積極、明快，應值肯定；惟有關該院以E女申

訴後不久，即向檢察機關提起告訴，故未再依刑事訴

訟法第241條規定，另予告發一節，考量蔡明宏身為該

院資深法官，且長期擔任審判長職務，身分特殊，士

林地院若能主動提告，適可宣示其絕不護短、姑息之

態度與立場，具有高度指標意義，當更能有效鼓勵其

他被害人勇於出面控訴，協助建構蔡明宏整體的違失

樣貌；士林地院未慮及此，確有不足，應予檢討： 

(一)查蔡明宏111年11月間強制猥褻E女一案，E女於112

年6月間因受臺版Me too運動鼓舞，而於該月16日向

士林地院提起性騷擾申訴。士林地院性騷擾申訴處

理評議委員會(下稱性評會)受理後，隨即展開調

查，並於同年7月19日做成112年度申評字第1號決

議書，認定E女申訴成立，並建議院長依法官法第35

條第l項第2款
6
規定，請求法官評鑑委員會(下稱法

                   
5
 違失行為時應適用之(舊)公務員懲戒法第25條第3款規定：「懲戒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應為免議之議決：……三、自違法失職行為終了之日起，至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之日

止，已逾十年者」 
6
 法官法§35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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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會)對蔡明宏進行個案評鑑。蔡明宏不服提起申

復，復經該會同年10月18日做成之112年度申復字

第1號申復決議書，認定蔡明宏申復無理由
7
。另法

評會亦於10月13日做成112年度評字第4號評鑑決

議書，決議「受評鑑法官蔡明宏報由司法院移送職

務法庭審理，建議撤職」。 

(二)除前揭正式之行政調查作為外，同期間士林地院另

有啟動相關之輔導及應處作為，主要項目如下： 

1、於接獲E女申訴時，即刻主動關懷並安撫情緒、了

解被害人與相對人之工作配屬關係、被害人關於

工作場域安全之調整需求等，並告知隱私保護、

相關程序及提供支持方案關懷問卷、心理健康協

助方案等，且與中崙諮商所簽約合作以備所需。 

2、於112年6月16日獲悉當日，即依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第11條
8
規定，透過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官網辦

理線上通報；並於翌日向上級機關司法院及臺高

院通報。 

3、因E女於112年6月19日申訴後，隨即於同月19日

向士林地檢提起告訴，士林地院爰未再重複提

告，而是協助偵查，將相關事證配合移送給地檢

署。 

                   
「法官有第三十條第二項各款情事之一者，下列人員或機關、團體認為有個案評鑑之必要

時，得請求法官評鑑委員會進行個案評鑑：                                                                                                                                                                                                                                                                                                                                                                                                                                                                                                                                                                                                                                                                                                                                                                                                                                                                                                                                                                                                                                             

一、受評鑑法官所屬機關法官三人以上。 

二、受評鑑法官所屬機關、上級機關或所屬法院對應設置之檢察署。 

三、受評鑑法官所屬法院管轄區域之律師公會或全國性律師公會。 

四、受評鑑法官所承辦已終結案件檢察官以外之當事人或犯罪被害人。」 
7
 嗣蔡明宏復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經該會於112年12月26日以112公審決

字第000772號復審決議書決定：復審駁回。 
8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11：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教保服務人員、警察人員、勞政人員、

司法人員、移民業務人員、矯正人員、村（里）幹事人員、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從業人

員，於執行職務時，知有疑似性侵害犯罪情事者，應立即向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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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於112年6月21日以士院鳴人令字第017號院令調

整蔡明宏職務，由刑五庭審判長調整為刑二庭法

官，免兼審判長職務。 

5、因該院辦公場所呈滿載狀況，乃徵詢願支援調換

辦公室位置之法官，並考量出入動線、管制區位

置等，於112年6月19日依E女意願調整辦公室位

置。 

6、清查蔡明宏承辦案件，確認其並無辦理性侵害犯

罪專案類型案件；另檢視其擔任陪席法官之案

件，如有此等類型，亦改由其法定代理股別擔任

陪席法官。 

7、112年8月10日經宿舍分配委員會議特別決議，同

意於○○宿舍有空戶時，得供E女優先將原配住

之宿舍調整遷移；E女亦已於整修後遷入○○宿

舍。 

8、於112年8月30日法官大調動時，將蔡明宏調至士

林簡易庭辦理業務，並不得兼辦工作地點在○

○、○○院區之業務。 

9、於 司 法 院 112 年 10 月 27 日 院 台 人 五 字 第

1122103049號令蔡明宏自112年11月l日起停職

後，由各庭共同協力分擔該股業務。 

(三)綜上各節，本案士林地院處理E女遭蔡明宏強制猥褻

一案，相關應處作為尚屬積極、明快，應值肯定。

惟美中不足者，其因E女勇敢申訴、提告，所獲得全

案重新審視之契機，最終只有具○○身分保障之E

女，以及現已離開司法體系的B女，較能勇於指述受

害情節；其餘被害人，如A女、C女、D女等，相關證

述過程中，仍可明顯感受其等擔心事後遭報復之不

安情緒，甚至還有直接表達目前不願接受訪談或調

查之情況，顯見法院就如何提振所屬同仁對機關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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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性別平權及建構免於恐懼職場環境之信心，仍有

精進之空間。是士林地院雖以E女申訴後不久，即向

檢察機關提起告訴，故未再依刑事訴訟法第241條
9

規定，重複提告；惟考量蔡明宏身為該院資深法官，

且長期擔任審判長職務，身分特殊，士林地院若能

主動提告，適可宣示其絕不護短、姑息之態度與立

場，具有高度指標意義，當更能有效鼓勵其他被害

人勇於出面控訴，協助建構蔡明宏整體的違失樣

貌；士林地院未慮及此，確有不足，應予檢討。 
 
四、法評會112年度審評字第320號法官個案評鑑，就蔡明

宏強制猥褻B女一節所為「不付評鑑」決議，與懲戒法

院歷來判決所揭櫫之審認標準，容有未合，且不免令

國人，尤其是本案中勇敢出面指訴之受害人產生「官

官相護」之負面聯想。惟現制下法官法等規定，並無

就上開「不付評鑑」之決議，設有類似刑事訴訟法「聲

請再議」或監察法「提起異議」之機制，以致欠缺內

部重新審視之管道與程序；建議司法院或可參考其它

追懲權機制之相關規定，研酌是否修法補強，以期周

延： 

(一)按懲戒法院職務法庭歷來之實務見解，懲戒法官之

目的不在對其個別之違失行為評價並施以報復性

懲罰，而係藉由法定程序，對被移送懲戒法官之違

失行為所徵顯之整體人格作總體之評價，資以判斷

是否已不適任法官，或雖未達此程度但應施予適當

之措施。因此，當法官同時或先後被移送數個違反

義務行為時，應將違反義務之全部行為及情狀，作

整體、綜合觀察；若認有懲戒必要，僅能合而為一

                   
9
 刑事訴訟法§241： 

「公務員因執行職務知有犯罪嫌疑者，應為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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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懲戒處分；且法官法第52條第1項所定之「應受懲

戒行為」應即為經總體觀察評價、判斷所得之一個

整體違失行為，並應以該違失行為「終了之日」作

為追懲期間之起算點。亦即，法官之數個違反義務

行為，除非其相互間不具有時間上、事務本質上，

或內部、外部的關聯性，而得分別計算其追懲期間

外，應以最後一個違反義務行為完成時，作為其整

體違失行為之終了，不得割裂個別違反義務行為，

分別計算其追懲期間；懲戒法院職務法庭108年度

懲字第2號、109年度懲字第1號、109年度懲字第6

號、110年度懲字第4號、111年度懲字第2號、111年

度懲上字第2號等判決，均足資參照。 

(二)查本案蔡明宏因涉「強制猥褻E女」案，經士林地院

於112年7月21日移送法評會進行個案評鑑；法評會

於112年10月13日做成112年度評字第4號評鑑決議

書，決議「受評鑑法官蔡明宏報由司法院移送職務

法庭審理，建議撤職」。嗣士林地檢112年度偵字第

26968號案於112年12月5日起訴蔡明宏後，士林地

院復於同年月14日以蔡明宏另「對B女強制猥褻」情

事，第2次將蔡明宏移送法評會評鑑；惟法評會審議

結果，以「請求人主張受評鑑法官於96年11月7日對

同院B女為猥褻行為，應認本件受評鑑事實終了之

日為96年11月7日，惟請求人遲至112年12月始具狀

請求評鑑，顯已逾越法官法第36條第1項第1款請求

期間，自有同法第37條第2款之『個案評鑑事件之請

求，已逾前條第 1項所定時間』之不付懲戒事

由……」，而於113年1月12日做成112年度審評字第

320號評鑑決議書，決議「不付評鑑」。 

(三)法評會上開112年度審評字第320號評鑑決議之法律

見解，本院雖予尊重，惟核，本案蔡明宏所為性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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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強制猥褻A女等5位女性下屬之數行為，時間雖

有先後，行為樣態亦非單一，且有跨越101年7月6日

施行之法官法之前後者，然均具妨害他人性自主之

共同特性，而有事務本質上之關聯性，則依懲戒處

分「數違失行為一體性」原則及懲戒法院歷來實務

見解所揭櫫之審認標準，自應予以合併觀察，綜合

評價，其是否逾追懲期間，應以最後一個違失行為

之終了日，即111年11月15日為斷，而適用法官法規

定予以懲戒，而非就個別違反義務行為分別計算。

法評會112年度審評字第320號評鑑決議，將B女事

件割裂審認時效之作法，與懲戒法院歷來判決所揭

櫫之審認標準，容有未合，且以受評鑑人蔡明宏身

為資深法官且長期擔任審判長、庭長等重要職務之

敏感身分，更不免令國人，尤其是本案中勇敢出面

指訴之受害人產生「官官相護」之負面聯想。惟現

制下法官法等規定，並無就上開「不付評鑑」之決

議，設有類似刑事訴訟法「聲請再議
10
」或監察法「提

起異議
11
」之機制，以致欠缺內部重新審視之管道與

程序；建議司法院或可參考其它追懲權機制之相關

規定，研酌是否修法補強，以期周延。 

(四)綜上所述，法評會112年度審評字第320號法官個案

評鑑，就蔡明宏強制猥褻B女一節所為「不付評鑑」

                   
10
 刑事訴訟法§256： 

「Ⅰ.告訴人接受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書後，得於十日內以書狀敘述不服之理由，經原檢察

官向直接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聲請再議。…… 

Ⅱ.(略) 

Ⅲ.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案件，因犯罪嫌疑不足，經檢察官為

不起訴之處分，或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之案件經檢察官為緩起訴之處分者，如無得聲

請再議之人時，原檢察官應依職權逕送直接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再議，並通

知告發人。」 
11
 監察法§10： 

「彈劾案經審查認為不成立而提案委員有異議時，應即將該彈劾案另付其他監察委員九人

以上審查，為最後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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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與懲戒法院歷來判決所揭櫫之審認標準，容

有未合，且不免令國人，尤其是本案中勇敢出面指

訴之受害人產生「官官相護」之負面聯想。惟現制

下法官法等規定，並無就上開「不付評鑑」之決議，

設有類似刑事訴訟法「聲請再議」或監察法「提起

異議」之機制，以致欠缺內部重新審視之管道與程

序；建議司法院或可參考其它追懲權機制之相關規

定，研酌是否修法補強，以期周延。 
 

五、本案凸顯司法體系自行糾錯之功能，仍有精進之空

間，司法院允應以本案為鑑，虛心檢討，研謀「制度

性」之改善方案，俾強化司法防腐之機能；本院諮詢

會議中，專家學者就此之相關建言，併供司法院研議

之參考： 

(一)本案違失行為人蔡明宏為性騷擾(侵害)慣犯，其於

士林地院擔任法官、審判長、行政庭長等職務期間，

至少5位女性下屬受害，卻始終逍遙法外；士林地院

優秀法官如林，竟無能自行糾錯，容任此一失德之

人忝列法官職務20年，形同變相之「系統性包庇」，

顯見相關法官自律機制，容有檢討精進之空間。 

(二)本院諮詢會議中，專家學者就此曾有相關建言，略

以： 

1、有認為應強化政風權責，認為「各個法院的政風

如果好好發揮功能，對不良法官的監督，事實上

可以做得更好」。 

2、亦有主張為降低期別倫理或同儕壓力之潛在影

響，或可考慮法官自律會適度引進外部專家學

者，或是制度上直接將自律會改成紀律會；不然

至少在「無涉審判獨立」的性評會，於其委員之

組成上明定納入外部專家學者，應較無爭議，且



20 

 

可使其相關決議更具專業性及可昭公信。 

3、另有主張制度上應該要去追究那些「知情，且權

責上應該要處理卻沒有處理的人」的行政責任，

強調「如果是法院的院長主動糾舉出來的，你不

能懲處院長，否則沒有人會願意糾舉；如果是因

為院長沒有積極去監督，造成弊害，那這個院長

一定要下台」。 

4、亦有參考加拿大或者美國機制：「他們一開始就

會由一個律師的道德倫理委員會來進行篩選；你

想要進入法律系統，如果你之前有一些不當的行

為，人家一開始就不會讓你進來。……我們雖然

有口試，但口試時你連他有多少前科都不知道；

那即使你前科累累，只要筆試過關，口試時能言

善道，還是可以當法官、檢察官；所以現在黑道

要培養無間道，真的沒那麼難。」，而建議司法官

口試機制應有相關之興革；除可事先篩除不適任

之人員外，並可降低詐騙集團「軍師」遁入司法

體系之可能性。 

(三)綜上所述，本案凸顯現行司法自行糾錯之功能，仍

有精進之空間，司法院允應以本案為鑑，虛心檢討，

研謀「制度性」之改善方案，以強化司法防腐機能；

本院諮詢會議中，專家學者就此之相關建言，併供

司法院研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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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已另案處理(已於113年3月12日通過彈

劾)。 

二、調查意見二、三，函請司法院督導所屬改善見復。 

三、調查意見四、五，函請司法院參處見復。 

四、調查意見（含案由、處理辦法、調查委員姓名）隱匿

個資，上網公布。 

        調查委員：高涌誠、紀惠容、鴻義章 


